关于《和田地区玉石交易市场管理规范》
的起草说明

为打造市场竞争和谐有序、政府服务规范、法制完善、消费者权益得到保障的和田玉交易市场优质营商环境，激发和田玉市场主体活力，由地区市场监督管理局会同相关部门起草修订了《和田地区玉石交易市场管理规范》（以下简称《规范》），现就有关情况说明如下：
一、必要性
和田素有“世界玉都·中国和田”之美誉，和田玉是和田地区的一张名片，其历史悠久、文化底蕴深厚，产自和田的和田玉子料又以质量等级最优而著名，是所有玉材中的极品和代表以及储量丰富的和田玉山料、千年玉河冲激下的子料，这些得天独厚的原产地优势，为和田玉文化传承与发展奠定坚实的基础。产自和田地区的和田子料又以质量等级最优而著名，是所有玉材中的极品和代表，更是形成了和田玉作为国玉的品牌概念，国标把“和田玉”这一名称定为国家标准矿物名称，即是对和田玉历史文化的高度认同，更是对和田地区和田玉的高度认可，虽然和田玉历史渊源及知名度极高，但由于缺乏立法保护，和田玉石交易市场管理和服务相对滞后，在利益的驱使下，和田玉被滥化，概念被极大泛化，部分经营主体故意混淆和田玉广义与狭义的概念，不标明产地及以次充好鱼目混珠的行为，严重损害和田玉声誉，直接对和田玉品牌建设带来极大的损害，加强和田玉石交易市场管理已迫在眉睫。
法治是最好的营商环境，借鉴其他省市在玉石管理方面的经验，开展和田玉立法保护十分重要，立法的目的在于更好地保护经销商和消费者的合法权益，保护和田玉声誉，提高和田玉产品质量，规范和田玉石交易市场，促进和田玉产业实现持续、健康、规范发展，进一步推动和田玉产业在国内市场的繁荣发展，有助于和田玉进行有效鉴别，给和田玉的价值评估提供依据，有助于推动和田地区经济快速发展。
二、起草修订过程
2023年，和田地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制定印发《和田地区玉石交易市场管理规范（试行）》的通知，有效期为2年，已到期。由地区市场监督管理局作为起草修订牵头部门，和田玉保护发展中心全力配合，修订完善《和田地区玉石交易市场管理规范》。
三、依据
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产品质量法》《中华人民共和国电子商务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市场主体登记管理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广告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价格法》《价格违法行为行政处罚规定》（国务院令第585号），《市场监督管理严重违法失信名单管理办法》（总局令第44号），《明码标价和禁止价格欺诈规定》（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令第56号）等有关法律法规，由地区市场监管局牵头，相关部门配合，对和田玉石交易场所管理、市场主体管理、网络直播管理、原石原料管理、其他交易活动管理，从事和田玉石交易活动的市场主体禁止从事活动（提供虚假材料、发布虚假、违法广告、伪造产地等），明码标价、标明产地、分柜销售，配套在市场内配置和田玉检测鉴定机构、专家咨询等服务保障，强化法律责任的约束。通过加强市场规范和行业自律，建立健全行业规范，推动行业诚信建设，监督、引导和田玉经营者公平参与市场竞争、合法经营依法纳税，促进和田玉行业健康发展，切实加强和田玉石交易市场的管理和服务。
四、需要说明的其他主要问题
《规范》分别为总则、玉石交易市场管理、服务保障、法律责任、附则共计六个章节。《规范》以坚持市场化、法治化、便利化原则，以市场主体需要为导向，以市场主体获得感为评价标准，以政府职能转变为核心，以切实降低制度性交易成本，激发市场主体活力为目的，以营造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高效便捷的服务环境、公开透明的法治环境为主要方式，从以下几个方面设定主要条款。
（一）认真总结国家、自治区实践经验，科学界定政府和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作用。总结和田玉市场主体的权利义务，明确政府职能服务，切实发挥市场主体的积极作用，共同参与到和田玉石交易市场管理规范的大环境中。
（二）围绕市场管理、建立用户台账、纠纷调解机制、行业自律等措施，切实营造优质的营商环境和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以转变政府职能为抓手，对市场主体在市场经济活动中所涉及的体制机制因素和条件进行优化整合，打造服务于市场主体和市场的服务型政府。
（三）由交易场所提供方（市场开办者）开展划区经营、建立健全经营者管理、证照管理、产品管理、市场巡查、互联网服务等市场管理制度，完善各类预案，在实现政府监管的同时，最大限度地将管理主责交由交易场所提供方（市场开办者），减少执法对市场主体正常经营活动的干预。
（四）加强行业自律，建立健全行业规范，推动行业诚信建设，监督、引导本行业经营者公平参与市场竞争、合法经营依法纳税，促进和田玉行业健康发展。


[bookmark: _GoBack]
地区市场监督管理局
2025年12月18日
    
1

